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原北京康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              电 话：82253558

· 项目名称：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湖西路2号院1号楼-1至3层101号等13幢酒店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咨询
· 委托人：
北京北控国际会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专业人员：
吴薇、王鹏
· 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0-1-0222-P03DYGJ1号

咨询意见函

北京北控国际会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湖西路2号院1号楼-1至3层101号等13幢酒店用房房地产于咨询时点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咨询对象为北京北控国际会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使用的、位于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湖西路2号院1号楼-1至3层101号等13幢酒店用房房地产。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怀国用（2014出）第00056-00060号]及《土地分摊报告书》，咨询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分摊土地面积’）为306870.82平方米。根据《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怀字第037068号]等13本，咨询对象建筑面积为129399.94平方米。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楼号
	《房屋所有权证》证号
	坐落
	分摊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
	地上
	地下
	用途
	总层数

	1
	1号楼
	X京房权证怀字第037068号
	怀柔区雁栖湖西路2号院1号楼-1至3层101
	17616.16
	6472.61
	6419.33
	53.28
	酒店
	3（-1）　

	2
	2号楼
	X京房权证怀字第037514号
	怀柔区雁栖湖西路2号院2号楼-1至3层101
	21317.71
	7832.65
	7685.34
	147.31
	酒店
	3（-1）　

	3
	3号楼
	X京房权证怀字第037512号
	怀柔区雁栖湖西路2号院3号楼-2至2层101
	15841.18
	5820.44
	3774.69
	2045.75
	酒店
	2（-2）　

	4
	5号楼
	X京房权证怀字第037511号
	怀柔区雁栖湖西路2号院5号楼-1至3层101
	19907.62
	7314.55
	7150.8
	163.75
	酒店
	3（-1）　

	5
	6号楼
	X京房权证怀字第037356号
	怀柔区雁栖湖西路2号院6号楼-1至1层101
	16247.8
	5969.84
	4567.9
	1401.94
	酒店
	1（-1）　

	6
	8号楼
	X京房权证怀字第037510号
	怀柔区雁栖湖西路2号院8号楼-1至3层101
	20809.14
	7645.79
	7269.33
	376.46
	酒店
	3（-1）　

	7
	9号楼
	X京房权证怀字第037513号
	怀柔区雁栖湖西路2号院9号楼-1至3层101
	22574.56
	8294.45
	6293.82
	2000.63
	酒店
	3（-1）　

	8
	10号楼
	X京房权证怀字第037357号
	怀柔区雁栖湖西路2号院10号楼-1至3层101
	19221.03
	7062.28
	6918.1
	144.18
	酒店
	3（-1）　

	9
	11号楼
	X京房权证怀字第037362号
	怀柔区雁栖湖西路2号院11号楼-1至3层101
	16939.94
	6224.15
	6134.85
	89.3
	酒店
	3（-1）　

	10
	14号楼
	X京房权证怀字第037358号
	怀柔区雁栖湖西路2号院14号楼-1至3层101
	117373.17
	43125.79
	6134.85
	89.3
	酒店
	3（-1）　

	11
	15号楼
	X京房权证怀字第036428号
	怀柔区雁栖湖西路2号院15号楼-1至2层101
	9023.93　
	9625.06
	7113.86
	2511.2
	酒店
	2（-1）　

	12
	16号楼
	X京房权证怀字第037508号
	怀柔区雁栖湖西路2号院16号楼-1至3层101
	3926.28
	6854.87
	6717.75
	137.12
	酒店
	3（-1）　

	13
	17号楼
	X京房权证怀字第037516号
	怀柔区雁栖湖西路2号院17号楼-1至2层101
	6072.3　
	7157.46
	5046.74
	2110.72
	酒店
	2（-1）　

	合计
	306870.8
	129399.9
	109642.5
	19757.45
	——
	——


咨询目的：为委托人在审计过程中确定咨询对象入账价值而评估咨询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介绍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0年6月9日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约为633916万元（币种：人民币）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且未对咨询对象进行现场查勘，准确金额以本公司评估专业人员完成现场勘查后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结果中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
5.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对其价格作出初步估算。该咨询结果为初步测算结果，经现场勘查后该结果会据实调整。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年六月十二日
附件：

测算过程（成本法）
1.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土地购买价格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2705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2690
	依据咨询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咨询对象用途
	商业
	土地级别
	十级
	区片编号
	Ⅹ-怀3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15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咨询对象开发程度
	六通
	级别开发程度
	五通
	级别平均容积率
	2

	
	
	
	咨询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不一致，增加燃气
	对应的开发费
	30

	B
	用途修正系数
	1.1
	用途类别
	商务金融用地（商业类）

	C
	期日修正指数
	1.3578
	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

	D
	年期修正系数
	0.9513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4%
	剩余使用年限（n）
	34.29
	出让年限（N）
	40

	E
	容积率修正（X）
	3.9942
	X＝X1＋(X2-X1)×(R-R1)÷(R2-R1) 

R为咨询对象容积率，X1为R1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X2为R2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其容积率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0.36

	
	
	
	
	R1
	0.3

	
	
	
	
	X1
	4.699

	
	
	
	
	R2
	0.4

	
	
	
	
	X2
	3.5243

	F
	因素修正系数
	1.0261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G
	楼面熟地价
	——
	——

	A)
	地上部分
	15752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B)
	地下部分
	1层商业
	2151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相应用途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2层商业
	1076
	

	H
	总额
	176849
	楼面熟地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29399.94


2.采用成本法求取成本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262811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183278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17684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楼面单价（元/㎡)
	13667

	
	
	
	
	建筑面积（㎡）
	129399.94

	2）
	土地取得税费
	5394
	土地购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103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8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3666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2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27641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开发期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建设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4 V土
	
	利息（%）
	4.75

	（6）
	利润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28042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3 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
	
	

	（7）
	销售税费
	0.0524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5

	2
	建筑物现值（V建）
	371105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成新度
	成新度（%）
	90

	1）
	建安费用
	25880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0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037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6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32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80

	5）
	相关税费
	388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305384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6108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2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2455
	采用单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建设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4 V建
	
	利息（%）
	4.75

	（5）
	利润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4672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
	412339
	第（1）至（6）项之和
	　——
	　——

	3
	成本价值（万元）
	633916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48989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293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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